
附件3
教育部「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」
方案1-1實習員承諾書
本人已充分瞭解本方案為特定性工作定期契約，並同意教育部函請相關單位查核本人下列所述，如有不實申請參加「方案1-1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實習方案計畫」實習員，而所獲得薪資及相關保險費用補助或資料填寫不實之情事，除願歸還已領取之款項外，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特此切結為憑。
一、不為實習企業(機構)負責人之配偶、三親等內血親、姻親。
二、非在學之待（失）業人員。
畢業學校：
畢業學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畢業科系：
實習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加蓋印章）
身分證字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

地址:         
填寫日期：年        月      日
· 填寫後，親送原畢業學校方案承辦單位或信封註明「方案1-1實習員承諾書」，掛號寄回原畢業學校備查，以利完成後續審查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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